
被拦下时，
驾驶员的手在发抖

12月1日上午8点左右，接到报警的

天心交警根据车辆信息立即展开调查。8

点30分左右，警方得知车辆即将由北往南

方向到达劳动路口，于是立即在该处设置

卡口。车辆即将通过路口时，警方将信号

灯调控至红灯。这台长安牌越野车就被

“卡”在了湘江路劳动路口往北几十米的

地方。

天心交警大队二中队民警径直走向其

中一条车道的第四台车，车窗紧闭。交警

敲车窗，要求驾驶员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但驾驶座上的人并没有配合。辅警刘猛回

忆，“当时只知道车上的人涉嫌无证驾驶，

其他的情况也不清楚”。

多次要求驾驶员摇下车窗未果，刘猛

开始尝试着警告对方，“我隐隐约约感觉他

很紧张，因为看到他的手都在发抖”。费了

半天劲，车窗终于被摇下来。刘猛立即将

手伸进车窗将车门打开，然后将驾驶座上

的人拉下来带至岗亭。

等近距离接触到驾驶员，大家才发现

他非常年轻，意识到他可能还是个孩子。

原来，少年姓邓，今年只有13岁，正在

读初一。家人发现他连人带车消失后连忙

报警，请求交警立即帮忙拦截。

漫无目的，
但怕危险选择限速路段

被带至岗亭的小邓神色仍然紧张，透

露的信息也不太多。

经大队民警询问，他才说自己此前跟

家人闹了些矛盾离家出走，同时开走了父

亲的车。从坪塘出发，他一路漫无目的地

开到了长沙市区。

至于如何驾驶车辆，他表示开车的流

程都是从网上搜索来的，自己偶尔也会在

车库“实践”一下，并未经过系统的学习

训练。

不熟悉路，也没有特定的目的地，小邓

只好跟着导航一路“闲逛”。他说担心路上

遇到危险，只挑选限速的路段行驶。一路

上车速控制在四五十码，总共开了二三十

公里后被交警拦下。

不久，小邓的父母赶到了二中队岗

亭。见到儿子后，愤怒加担心的父亲险些

动手，被在场的交警拦下。交警将父子俩

暂时“隔离”开来。

交警余鹏杰告诉记者，小邓的父亲回

忆，11月30日白天，父子俩之间曾发生口

角，晚上他外出时，将车钥匙留在了家

里。小邓则表示，当晚感觉在家待不下

去，于是在1日凌晨，拿走了父亲的车钥

匙，并将车开走。

批评教育后，
孩子被领回了家

经过一番劝说，邓父终于冷静下来，

开始跟儿子对话。当着交警的面，他说这

已经不是儿子第一次擅自开车出来，而他

则多次批评甚至教训，但没有什么效果。

邓父苦口婆心告诫儿子：无证驾驶不仅有

可能会对其他交通参与者或者行人带来危

险，更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

“危险”解除后，天心交警在岗亭内与

邓家人沟通了较长时间。对于父子之间的

相处问题，余鹏杰劝说父母多跟孩子交流，

尽量多以引导为主，更要注意与孩子的交

流方式，不可太过简单粗暴，否则孩子可能

会“错上加错”。

经过耐心调解，小邓意识到自己的错

误，跟父亲道歉。

交警提醒，未成年人往往缺乏安全与

法律意识，加之驾驶技术与经验不足，驾车

上路极易造成安全隐患。

根据《行政处罚法》25条规定，不满14

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

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14周岁不满18

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由于小邓还未满14周岁，经过一番批

评教育后，已经让家人带回去进行监护与

管教。

网络征婚遇佳人

40多岁的刘某，在离异后一直想重新

组建家庭。2018年5月，他在家乡江西永

新县的QQ群上发布了征婚启事，启事发

布后不久，便接到了李某的好友请求。在

几天的网络聊天后，两人见面，相谈甚欢，

默认成了男女朋友关系。

恋爱期间，李某向刘某提出购买商品

房的想法，并向刘某借款，并口头承诺，会

以银行贷款利率支付相应利息。

“你要是不相信我，我以结婚为担保，

先跟你结婚，然后你再把钱借给我。”见刘

某仍然迟疑不决，李某想出“假结婚、真借

款”的主意。

沉浸在恋爱中的刘某答应了。2018

年7月11日，刘某与李某两人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

“10万元是我向银行贷款的，还有十

几万是我从所有的亲戚那里借来的。”7月

19日，刘某一次性将21.5万元转至李某

账户。

在两人婚姻存续期间，刘某对李某关

怀备至，对其提出的要求尽力满足，希望能

与李某假戏真做，慢慢培养感情。期间李

某不断提出借款的要求，2018年9月，刘

某再次向李某转账3.5万元。

百日婚姻终到头

刘某终究还是未留住李某的心，在得

知刘某无法再为其借到款项后，李某毅然

决然选择离婚。

“你若是不离婚，你借给我的钱，一分

钱都别想要。”刘某虽想挽留，但更怕借款

打了水漂，只能离婚。

2018年10月，双方自愿到民政部门

办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书载明：一、男女

双方自愿离婚；二、男女双方未生育小孩；

三、男女双方无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若

有，各自名下的由各自享有和承担，双方对

此无争议。

不到四个月的婚姻就这样走到尽头。

协议离婚时，李某承诺会慢慢还钱，故

双方未在离婚协议中载明还款事宜。离婚

后不久，刘某便不断催促李某还款，几次催

促无果后，刘某将李某诉至法院。

刘某主张其分两次通过银行向李某转

款共计25万元，另给现金6000元，总借款

金额为25.6万元。刘某请求判令李某返

还借款共25.6万元及利息。

李某在法庭上辩称，收到刘某的银行

转账款25万元为事实，但两人已结婚，其

中有10万元是彩礼钱，她也拿出了9万元

的现金给刘某建新房。

聊天记录成证据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刘某借给李某的

款项金额是多少？是否应扣除共同生活期

间的开支？是否应支付利息？

法院审理认为，刘某给李某的转账行

为，不因发生在登记结婚后而转化为夫妻

共同财产。就具体借款金额及实际应归

还的金额，双方应对自己的主张承担证明

责任。李某提出的彩礼和建房开支未提

供相关证据。刘某对支付6000元现金给

李某的时间、地点、方式，均未能提供充分

的证据证明，李某对该款也不予认可。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虽聚少离多，但

毕竟已组成家庭共同生活，且期间李某为

刘某购买了人身保险等支出，故应适当扣

除家庭支出。关于是否应支付利息的问

题，因双方对用款利息及计息标准均没有

明确的约定，且刘某支付款项期间还是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故刘某关于支付全部用

款利息的主张不成立。此外，根据双方的

微信聊天记录，李某承诺了愿意按银行贷

款利率承担10万元的利息，并在庭审中

自认，故李某应承担支付刘某10万元的

利息的责任。

据此，法院判决李某归还刘某本金23

万元及以10万元为基数计算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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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结婚真借款，离婚后款归谁？

与父亲闹口角离家，网上找来驾驶流程

13岁少年独自开车出走，被交警市区“截”下

《人民法院报》刘荟 刘文彪

刘某在家乡QQ群发布征婚消息后，得到李某的回应，两人相约见面并发展成男女朋友关

系。恋爱期间，李某向刘某提出借款，口头约定按照银行贷款利息给付刘某借款利息，为保证

信用度，李某与刘某达成“假结婚、真借款”的约定。

婚后，刘某将25万余元借给李某，3个月后，两人协议离婚。而25万余元的借款该不该返

还？该返还多少，利息怎么算？

《潇湘晨报》骆一歌 刘阳

12月1日上午8点30分左右，湖南长沙天心交警大队民警，在湘江路与

劳动路交叉口附近拦下一台白色长安牌小型越野客车。交警费了好大的劲，

才劝说驾驶员摇下车窗，并下车接受调查。

驾驶员的身体明显有点发抖，而且看起来也实在太过年轻了。

原来，这名“驾驶员”才13岁。该少年因为与家人闹矛盾，离家出走。与

其他孩子不一样的是，他开走了父亲的车。这吓坏了家人，他们担心出意外，

立即报警求助，希望警方能帮忙拦停车辆。

少年驾车出发的地点是坪塘，被拦下时，他至少漫无目的开了二三十

公里。


